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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１．２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董事吴志凌女士委托董事朱一波先生出席并代为行使表

决权。

１．３

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１．４

是否存在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否

１．５

是否存在违反规定决策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否

１．６

公司负责人赵兴龙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赵宁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国全先生声明：保证年度报

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简介

２．１

基本情况简介

股票简称 东方金钰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０８６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公司注册地址 湖北省鄂州市武昌大道 ２９８号

公司办公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贝丽北路水贝工业区 ２栋东方金钰珠宝大厦 ３楼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２０

公司国际互联网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ｌｄｊａｄｅ．ｃｎ

电子信箱 ６０００８６＠ｇｏｌｄｊａｄｅ．ｃｎ

２．２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朱一波 方莉

联系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贝丽北路水贝工业区 ２ 栋东方金钰珠

宝大厦 ３楼

深圳市罗湖区贝丽北路水贝工业区 ２ 栋东方金钰珠

宝大厦 ３楼

电话 ０７５５－２５２６６２９８ ０７５５－２５２６６２９８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５２６６２７９ ０７５５－２５２６６２７９

电子信箱 ｚｈｕｙｉｂｏ＠ｖｉｐ．ｓｉｎａ．ｃｏｍ ｆａｎｇｌｉ＿ｘｉａｏｘｉａｏ＠ｓｏｈｕ．ｃｏｍ

§３

会计数据和业务数据摘要

３．１

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０９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２００８年

营业收入 １，５７０，０４９，０９６．７３ １，１１５，４１９，９８０．０９ ４０．７６ ７３２，１６８，３９９．２３

利润总额 ９３，５１１，１２１．５０ ２８，７６１，２１１．４２ ２２５．１３ １５，６９８，３３３．０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５７，４７４，５８４．４６ １２，１５６，１９３．５８ ３７２．８０ ５，６８４，９３１．２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４６，８０５，０７５．１１ ９，９０９，９３５．７２ ３７２．３０ ６，０７３，２０３．５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４２，４４６，５２８．４７ －３１６，０８２，６７９．８９ －８．３４ ５７，２４２，１６６．０５

２０１０年末 ２００９年末 本期末比上年同期末增减（％） ２００８年末

总资产 ２，５８３，８１６，４９３．２８ １，５０９，４３７，５１９．５５ ７１．１８ １，２３０，５８９，６６９．７３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４３２，００９，２４７．２５ ３７４，５３４，６６２．７９ １５．３５ ３６２，３７８，４６９．２１

３．２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０９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２００８年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０．１６３１ ０．０３４５ ３７２．７５ ０．０１６１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０．１６３１ ０．０３４５ ３７２．７５ ０．０１６１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０．１３２９ ０．０２８１ ３７２．９５ ０．０１７２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４．２５ ３．２５ 增加 １１．００个百分点 １．５８１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１．６１ ２．６５ 增加 ８．９６个百分点 １．６８９２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股） －０．９７ －０．９０ ７．７８ ０．１６

２０１０年末 ２００９年末 本期末比上年同期末增减（％） ２００８年末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１．２２６３ １．０６３２ １５．３４ １．０２８７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６２，４３０．００

债务重组损益 ２８，６８５，６８４．４０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

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１８，３７３，８４９．９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２４，３７９．０７

所得税影响额 ４，０３３，８６９．６４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３，７１４，２４５．７２

合计 １０，６６９，５０９．３５

§４

股本变动及股东情况

４．１

股份变动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行新

股

送股

公积金

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９１，５５０，９９８ ５４．３７ －１７，６１４，０８０ －１７，６１４，０８０ １７３，９３６，９１８ ４９．３７

１、国家持股

２、国有法人持股 ０ １８，０００，０００ １８，０００，０００ １８，０００，０００ ５．１１

３、其他内资持股 １９１，５５０，９９８ ５４．３７ －３５，６１４，０８０ －３５，６１４，０８０ １５５，９３６，９１８ ４４．２６

其中： 境内非国有法

人持股

１７０，４４７，９６４ ４８．３８ －２０，８０５，９２４ －２０，８０５，９２４ １４９，６４２，０４０ ４２．４８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２１，１０３，０３４ ５．９９ －１４，８０８，１５６ －１４，８０８，１５６ ６，２９４，８７８ １．７８

４、外资持股

其中：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二、 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份

１６０，７３０，６７４ ４５．６３ １７，６１４，０８０ １７，６１４，０８０ １７８，３４４，７５４ ５０．６３

１、人民币普通股 １６０，７３０，６７４ ４５．６３ １７，６１４，０８０ １７，６１４，０８０ １７８，３４４，７５４ ５０．６３

２、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３５２，２８１，６７２ １００ ０ ０ ３５２，２８１，６７２ １００

限售股份变动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股

股东名称 年初限售股数 本年解除限售股数 本年增加限售股数 年末限售股数 限售原因 解除限售日期

云南兴龙实业有限

公司

１６６，４４７，９６４ －１８，０００，０００ １４８，４４７，９６４ 股改限售流通股 ２０１１年 ５月 ２９日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

公司

０ １８，０００，０００ １８，０００，０００

获得兴龙实业持有的

本公司 １８００ 万股限

售流通股， 继续履行

兴龙实业在股改中承

诺

２０１１年 ５月 ２９日

赛荣昌 ８，００３，０３４ ５，６１５，３７０ ２，３８７，６６４

获得民康企业持有的

限售流通股， 继续履

行其股改承诺

２０１０年 ５月 ２７日

裘凯平 ６，０６０，０００ ４，２５１，６８７ １，８０８，３１３ 同上 ２０１０年 ５月 ２７日

李绍君 ４，０４０，０００ ２，８３４，４５５ １，２０５，５４５ 同上 ２０１０年 ５月 ２７日

深圳市盈信创业投

资股份

４，０００，０００ ２，８０５，９２４ １，１９４，０７６ 同上 ２０１０年 ５月 ２７日

朱清 ２，４００，０００ １，６８３，９０６ ７１６，０９４ 同上 ２０１０年 ５月 ２７日

于广谦 ６００，０００ ４２２，７３８ １７７，２６２ 同上 ２０１０年 ５月 ２７日

合计 １９１，５５０，９９８ １７，６１４，０８０ １７３，９３６，９１８ ／ ／

４．２

股东数量和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４２，２６７户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云南兴龙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４２．１４ １４８，４４７，９６４ １４８，４４７，９６４

质押 １４８，４４７，９６４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５．１１ １８，０００，０００ １８，０００，０００

未知

中国银行－华夏大盘精选证券投

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４．５４ １６，００６，７６９ ０

未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策

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３．２７ １１，５３０，０１２ ０

未知

赛荣昌 境内自然人 ２．２７ ８，００３，０３４ ２，３８７，６６４ 质押 ８，０００，０００

华夏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９５ ６，８８５，７１９ ０ 未知

中国银行－海富通收益增长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９ ３，１８４，５７６ ０

未知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建信优

势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７８ ２，７６３，０２３ ０

未知

鄂州市建设投资公司 国有法人 ０．７４ ２，６００，０００ ０ 未知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富通

强化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６２ ２，２０１，４２２ ０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中国银行－华夏大盘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００６，７６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６，００６，７６９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１，５３０，０１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１，５３０，０１２

华夏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６，８８５，７１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８８５，７１９

赛荣昌 ５，６１５，３７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６１５，３７０

中国银行－海富通收益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３，１８４，５７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１８４，５７６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建信优势动力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２，７６３，０２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７６３，０２３

鄂州市建设投资公司 ２，６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６００，０００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富通强化回报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２，２０１，４２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２０１，４２２

陆伟芬 １，６５１，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６５１，０００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尊享权益积极策

略 ２号

１，５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５００，０００

４．３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介绍

４．３．１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４．３．２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具体情况介绍

４．３．２．１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具体情况介绍

赵 宁，男，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

５３０１０２１９８１０１１７１８１Ｘ

，长期居住地为中国云南省昆明市。

赵美英，女，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

５３０１０２５７０４２１２７４

，长期居住地为中国云南省昆明市。

兴龙实业的

２

名股东都属于赵兴龙先生的直系亲属，赵美英为赵兴龙之妻，赵宁为赵兴龙之子，赵兴龙先生通过其家属成员

持股控制兴龙实业

１００％

的股权，兴龙实业的实际控制人为赵兴龙家族。

４．３．２．２

控股股东情况

○

法人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名称 云南兴龙实业有限公司

单位负责人或法定代表人 赵宁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３年 ５月 ８日

注册资本 ３６０，０００，０００

主要经营业务或管理活动

工艺品、饰品的生产、销售；旅游项目的开发；仓储、通讯产品的销售；基础设施的

投资；国内商业贸易，物资供应业

４．３．２．３

实际控制人情况

○

自然人

姓名 赵 宁 赵美英

国籍 中国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否

最近 ５年内的职业及职务

赵宁现任云南兴龙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市东方金钰珠宝实业有限公司董事

长，云南兴龙珠宝有限公司总经理，本公司副董事长。

４．３．３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４．３．４

实际控制人通过信托或其他资产管理方式控制公司

□

适用

√

不适用

§５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５．１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及报酬情况

单位：股

姓名 职务 性别 年龄 任期起始日期 任期终止日期

年初持

股数

年末持

股数

变动原

因

报告期内从

公司领取的

报酬总额（万

元）（税前）

是否在股东

单位或其他

关联单位领

取报酬、津

贴

赵兴龙

董事长兼总

裁

男 ５６ ２００９年 ５月 ２６日 ２０１２年 ５月 ２６日 ０ ０ １０４ 否

赵宁 副董事长 男 ３０ ２００９年 ５月 ２６日 ２０１２年 ５月 ２６日 ０ ０ ６５．８ 是

朱一波

董事、 副总

裁、 董事会

秘书

男 ３４ ２００９年 ５月 ２６日 ２０１２年 ５月 ２６日 ０ ０ ６４．３ 否

闪桂林

董事、 常务

副总裁

男 ５７ ２０１０年 ５月 １９日 ２０１２年 ５月 ２６日 ０ ０ ５１．８５ 否

吴志凌 董事 女 ３９ ２０１０年 ５月 １９日 ２０１２年 ５月 ２６日 ０ ０ ０ 是

陈洲其 独立董事 男 ７３ ２００９年 ５月 ２６日 ２０１２年 ５月 ２６日 ０ ０ １０．９８ 否

黄光松 独立董事 男 ５８ ２００９年 ５月 ２６日 ２０１２年 ５月 ２６日 ０ ０ １０．９８ 否

李春江 监事会主席 男 ６２ ２００９年 ５月 ２６日 ２０１２年 ５月 ２６日 ０ ０ １２ 否

姜平 监事 女 ３２ ２００９年 ５月 ２６日 ２０１２年 ５月 ２６日 ０ ０ ３６．３４ 否

高国旭 监事 男 ４６ ２００９年 ５月 ２６日 ２０１２年 ５月 ２６日 ０ ０ １２ 否

薛文俊 副总裁 男 ３７ ２００９年 ５月 ２６日 ２０１２年 ５月 ２６日 ０ ０ ５２．３４ 否

合计 ／ ／ ／ ／ ／ ０ ０ ／ ４２０．５９ ／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８６

证券简称：东方金钰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４

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暨召开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４

日上午

９

点

３０

分在公司会议室

召开。 本次会议已于

３

月

１４

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各位董事。 会议由董事长赵兴龙先生主持，应参与表决董事

７

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７

人，董事吴志凌女士委托董事朱一波先生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 独立董事针对

公司对外担保、利润分配、聘任公司高管人员等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会议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日常关联

交易的议案》、《公司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时，独立董事对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关联董事赵兴龙先生、赵宁先生回避表决。 在审议《关于同意子公司深圳东方金钰投资

９０００

万元认购中信

钰道翡翠投资基金信托计划

Ｆ１

级受益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时，关联董事吴志凌女士回避表决。 公司部分

高管及监事会成员列席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全体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后，采用记名投

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１

、公司

２０１０

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此议案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公司

２０１０

年财务决算报告；

此议案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３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利润分配预案；

此议案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１

票；独立董事黄光松先生投弃权票，希望公司能做更好的安排。

经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母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净利润

５

，

７４７．４６

万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

润

－１１

，

６４７．６９

万元，年度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

－５

，

９００．２３

万元。 由于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负，不具备分红

条件，根据《公司法》、《企业会计制度》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拟定

２０１０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

４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此议案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５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此议案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关联董事赵兴龙先生、赵宁先生回避了对本议案的表决；

预计

２０１１

年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合同额总计约

１５００

万元，该议

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详细内容见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公告。

６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此议案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独立董事黄光松先生未投票。

２０１０

年本公司聘请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提供年度报告审计工作。 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谨慎研究，提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继续聘请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提供

２０１１

年财务报告、净资产验证

等相关审计业务，聘期一年。

２０１１

年公司拟支付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的报酬为

６０

万元（含差旅费），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７

、关于聘任公司高管的议案；

此议案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公司原常务副总裁闪桂林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常务副总裁一职。 经董事长兼总裁赵兴龙先生提

名，公司聘任雷玉德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裁，协助赵兴龙先生负责上市公司日常事务。所聘人员试用期三个

月，试用期满考核合格后正式履行聘任手续。 （高管人员简历见附件

１

）

８

、关于公司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此议案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关联董事赵兴龙、赵宁按规定回避了表决。

为了进一步优化公司资产结构，彻底剥离非主营业务资产，圆满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４

日与兴龙实业签订《资产置换协议书》。 拟以公司拥有的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石桥镇小桥村的在建工

程（纺织城房屋建筑和土地使用权）和投资性房地产（位于武汉市东湖开发区关东科技园高科大厦

１８

楼写

字楼）与兴龙实业所持有的深圳市东方金钰珠宝实业有限公司

２４％

的股权进行置换。

本公司拟置出的资产价值共计人民币

８０

，

２８４

，

０３８．００

元，其中，纺织城房屋建筑和土地使用权评估价

格

８

，

９８３

，

１９５．００

元，武汉市东湖开发区关东科技园高科大厦

１８

楼写字楼评估价格

７１

，

３００

，

８４３．００

元；兴龙

实业拟置入本公司的资产价值共计人民币

１０２

，

０８７

，

５００．６０

元，为深圳东方金钰

２４％

的股权。 以上拟置出资

产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评估值为作价基准， 拟置入资产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审计值为作价基准，本

次交易拟置出资产与拟置入资产的差价

２１

，

８０３

，

４６２．６０

元，由本公司计入应付兴龙实业的其他应付款。 （详

细内容见《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次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须经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９

、关于增加《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为指定信息披露报刊的议案；

此议案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公司原指定信息披露报纸为《上海证券报》和《中国证券报》，为了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保持与媒

体之间的良好合作关系，公司增加《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为信息披露指定报刊。

１０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此议案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为了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保持与媒体之间的良好合作关系，公司增加《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

为信息披露指定报刊。 公司章程中“第十二章 信息披露、通知”章节需做相应修改，修改如下：

原章程：

１２．３．１

公司指定《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为刊登公司公告和其他需要披露信息的报刊。

修改后：

１２．３．１

公司指定《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为刊登公司公告和

其他需要披露信息的报刊。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１１

、关于同意子公司深圳东方金钰投资

９０００

万元认购中信钰道翡翠投资基金信托计划

Ｆ１

级受益权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

此议案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关联董事吴志凌女士按规定回避了表决。

２０１０

年本公司作为投资顾问参与了中信钰道翡翠基金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为了提高信托计划的管理

水平，完善控制机制，使收益方案更为科学，促进双方更为紧密地合作，中信信托决定提前终止原公司参与

的信托计划项下

Ａ

类、

Ｂ

类和

Ｃ

类信托受益权，改造该信托计划并增发“中信钰道翡翠投资基金集合信托计

划”项下

Ａ１

级和

Ｆ１

级信托受益权。 本公司作为该计划的投资顾问和翡翠保管人，本公司子公司深圳东方

金钰的子公司云南东方金钰珠宝有限公司作为本改造计划的合作方，具体从事翡翠贸易业务。

公司拟同意子公司深圳东方金钰投资

９０００

万元，认购本信托计划所增发的

Ｆ１

级受益权。详情见《子公

司深圳东方金钰投资

９０００

万元认购改造中信钰道翡翠投资基金信托计划

Ｆ１

级受益权暨关联交易》公告。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在股东大会审议该议案时，关联法人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应按规定

回避表决。

１２

、关于同意子公司深圳东方金钰为深圳中缅翡翠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此议案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深圳市中缅翡翠交易投资有限公司是子公司深圳市东方金钰珠宝实业有限公司的参股子公司，深圳东

方金钰持有其

１２％

的股权。 近日，中缅翡翠公司拟向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市分行申请流动资金人民币

８

亿元

贷款。 根据协议，中缅公司

１１

家股东单位及法人分别按约定金额对

８

亿元贷款作连带责任担保。 子公司深

圳东方金钰、赵兴龙个人拟在

１７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范围内对上述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详细内容见《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东方金钰对外担保公告》）

１４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此议案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会议具体事项如下：

（

１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星期五，上午

９

点

３０

分。

（

２

）会议地点：公司深圳会议室

（

３

）会议事项：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②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③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财务决算报告；

④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利润分配预案；

⑤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⑥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⑦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⑧

关于公司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⑨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⑩

关于同意子公司深圳东方金钰投资

９０００

万元认购改造中信钰道翡翠投资基金信托计划

Ｆ１

级受益

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11 、关于同意子公司深圳东方金钰为深圳中缅翡翠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４

）出席会议对象：

①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②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本公司全体股东；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委托代理人出席。 （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３

）

（

５

）会议登记办法：

①

凡出席会议的股东凭本人身份证、有效持股凭证或法人单位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有本

人身份证、委托人持股凭证和授权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②

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③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４

日

④

联系人： 方莉 李周洁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

—

２５２６６２９８

传 真：

０７５５

—

２５２６６２７９

联系地址：深圳市罗湖区贝丽北路水贝工业区

２

栋东方金钰珠宝大厦

３

楼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２０

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一年三月二十四日

附件

１

：董事、高管候选人简历

雷玉德：男，

１９４５

年

１０

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系毕业，大学文化。 曾任解放军某部

学员、干事，解放军某部秘书，解放军某部军事检察院处长、检察长，解放军某部纪律检查部部长，解放军某

部政治部主任，现已退役。

附件

２

：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 （本单位） 出席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

会，并对会议所有提案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证券帐号：

委托事项：

代理人签名：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注：委托人为法人股东的，应加盖法人单位印章）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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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个别和连带责任

。

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４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参与

表决监事

３

人，实际参与表决监事

３

人。 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全体监事认真审议后，

采用记名投票的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１

、 同意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见年报

２０

页）；

此议案同意

３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与会监事认为：

本报告期内公司监事会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所赋予的职权，对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召开程

序、议案事项、决议执行情况依法进行了监督，认为公司各次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决策程序合法、公司内部控

制制度基本健全。 信息披露及时准确，不存在损害广大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董事、总裁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在执行公司职务时，勤勉，负责，无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有

损公司及股东利益的行为。

２

、 同意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此议案同意

３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与会监事认为：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报真实、全面、客观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

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地反映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末的财务状况和

２０１０

年度

的经营成果，会计处理遵循了一贯性原则。

３

、同意公司

２０１０

年财务决算报告；

此议案同意

３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４

、同意公司

２０１０

年利润分配预案；

此议案同意

３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５

、公司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此议案同意

３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本次资产置换置出公司拥有的位于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石桥镇小桥村的纺织城房屋建筑和土地使用

权以及位于武汉市东湖开发区关东科技园高科大厦

１８

楼写字楼， 置入公司的是兴龙实业持有的深圳东方

金钰

２４％

的股权。 此次置换能够彻底剥离不良资产，圆满解决公司历史遗留问题，优化公司资产结构，提高

公司的盈利能力。 综合考虑，此次资产置换有利于上市公司的发展，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资产置换涉

及的资产均已经具备证券从业资格的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的审计和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的评估，并

依照审计值和评估值对置换资产定价，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６

、 关于同意子公司深圳东方金钰投资

９０００

万元认购中信钰道翡翠投资基金信托计划

Ｆ１

级受益权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

此议案同意

３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公司本次认购的信托计划是通过中信信托发出认购要约， 具备合法适当资格的委托人认购的方式进

行，所有认购人认购信托计划的价格和其他交易条件是同等的，因此，本次交易的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

司利益的情形。 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借助信托资金，充分发挥公司在翡翠原材料采购方面的各项优势，本

公司承担了较大的风险同时也有可能获得较高的收益，是公司在品牌，技术，管理输出与金融手段的重要创

新。 本次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

０

一一年三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８６

证券简称：东方金钰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６

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对上市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相关规定，鉴于公司业务特点和与关

联方发生交易的数量，为强化关联交易管理，提高决策效率，现对

２０１１

年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

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预计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基本情况

预计

２０１１

年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合同额总计约

１５００

万元， 具

体如下：

关联人 按产品或劳务等进一步划分 关联交易类别 ２０１１年预计总金额（万元）

云南泰丽宫珠宝有限公司 珠宝玉石饰品 销售商品 １５００

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说明：

在实际执行中如关联交易合同超出预计金额，公司将对超出部分履行审批程序。 同时，在预计范围内

公司对发生的每笔关联交易严格履行内部关联交易管理制度，进行审核。

二、主要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云南泰丽宫珠宝有限公司

１

、公司成立日期：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

２

、注册资本：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人民币

３

、法人代表：赵宁

４

、住所：昆明市官渡区关上镇双桥梁村

５

、主要经营范围是：商业物业出租、珠宝玉石销售。

６

、关联关系：本公司董事长赵兴龙先生和泰丽宫董事长赵宁先生系父子关系，因此泰丽宫为本公司关

联法人。

７

、履约能力分析：从泰丽宫最近一年财务指标、经营状况及历年履约情况分析，该公司财务状况良好，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用，因此本公司不怀疑其存在履约风险问题。

８

、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１５００

万元。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与泰丽宫的关联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双方协商确定交易价格。

四、交易的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的目的

公司的珠宝玉石产品在泰丽宫提供的交易场所里进行交易，属正常的业务销售。

（二）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严格遵循自愿、平等、诚信的原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交易成本，扩大了公司销售，该等

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是一种完全的市场行为，不会影响公司的独

立性，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

五、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本公司与泰丽宫珠宝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５

日签订正式的《销售合同》。

１

、 协议有效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 协议的生效条件：自双方权利机构批准后生效；

３

、结算方式：每月按实际发生额结算。

六、审议程序

１

、在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本项议案时，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董事赵兴龙先

生、赵宁先生应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

２

、各位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和《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有关法律

法规，发表如下意见：

（

１

）程序性。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４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上述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

（

２

）公平性。 本次提交审议的《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符合国家的有关规定和关联交

易的公允性原则，履行了合法程序，体现了诚信、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行为。

（

３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项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

股东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相关议案的投票权。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３

、独立董事意见；

４

、《购销合同》；

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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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

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拟以位于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石桥镇小桥村的纺织城房屋建筑和土地使用权

以及位于武汉市东湖开发区关东科技园高科大厦

１８

楼写字楼作价

８０

，

２８４

，

０３８．００

元，与控股股东云南兴龙

实业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深圳市东方金钰珠宝实业有限公司

２４％

的股权进行置换，资产作价

１０２

，

０８７

，

５００．６０

元。 置换差额

２１

，

８０３

，

４６２．６０

元由本公司计入应付兴龙实业的其他应付款。

●

关联交易及关联人回避事宜

本次资产置换是关联交易，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本次资产置换

议案时，关联董事赵兴龙先生、赵宁先生按规定回避了表决，本次关联交易尚须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

届时与本次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股东兴龙实业将在股东大会上回避表决。

●

交易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旨在进一步优化公司资产结构，彻底剥离非主营业务资产，圆满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本次

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对公司损益和资产状况无不良影响。

一、交易概述

为了进一步优化公司资产结构，彻底剥离非主营业务资产，圆满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东方金钰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东方金钰”）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４

日与云南兴龙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龙实

业”）签订《资产置换协议书》。 本公司拟以公司拥有的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石桥镇小桥村的在建工程（纺织

城房屋建筑和土地使用权）和投资性房地产（位于武汉市东湖开发区关东科技园高科大厦

１８

楼写字楼）与

兴龙实业所持有的深圳市东方金钰珠宝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东方金钰”）

２４％

的股权进行置换。

兴龙实业持有本公司

４２．１４％

的股权，是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本次置换构成关联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４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资产置换议案。董事会就上述

关联交易表决时，公司关联股东赵兴龙先生、赵宁先生按规定回避了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就上述关联交易

均表决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与兴龙实业进行的本次关联交易金额在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以上， 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

产的

５％

以上，因此本次交易尚需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介绍

１

、云南兴龙实业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云南兴龙实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春城路泰丽宫四楼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

８

日

法定代表人：赵宁

注册资本：

３６

，

０００

万元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号为：

５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００３４

； 组织机构代码号为：

７７５５１８４２－Ｘ

； 税务登记证号为：

５３０１１１７７５５１８４２Ｘ

实际控制人：赵兴龙先生及其家族成员

经营范围为：工艺品、饰品的生产、销售；旅游项目的开发；仓储、通讯产品的销售；基础设施的投资；国

内商业贸易，物资供应业。

２

、兴龙实业持有本公司

４２．１４％

的股权，是本公司第一大股东。

３

、兴龙实业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状况，总资产

２９４

，

８６８

万元，净资产

６２

，

１４２

万元，营业收入

１５７

，

００５

万元

，净利润为

２

，

４７８

万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本公司拟置出资产

１

、投资性房地产类资产—武汉市东湖开发区关东科技园高科大厦

１８

楼写字楼。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

７

日，本公司与武汉东湖新技术发展总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公司以

５

，

００５

，

０００

元

价款购买位于武汉市关东科技园高科大厦

１８

楼写字楼，面积为

１４２７．４９

平方米；购买后公司投入装修款

２

，

０８８

，

５３３．０２

元；房产原始入账价值合计

７

，

０９３

，

５３３．０２

。该写字楼原为东方金钰总部办公楼，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公司

总部搬迁至深圳，该房屋一直作为出租之用。

本公司聘请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为高科大厦

１８

楼写字楼进行了评估。 根据鄂众联评报字

［

２０１１

］第

０５６

号资产评估报告，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投资性房产帐面价值

５

，

１４６

，

７５２．８６

元，评估价值

８

，

９８３

，

１９５．００

元。

２

、在建工程项目———多佳纺织城房屋建筑和土地使用权。

多佳纺织城项目是本公司的在建工程项目，该房屋建筑物总建筑面积

４７

，

３０３．６１

平方米，于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开工建设，原计划于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建成投产，但因其他原因工程一直建设到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停工，停工时该项

目已完成主体工程，装修和配套设备安装工程都已基本完成，因拖欠部分货款，致使仍有部分工程尚未完

工。拟置出土地使用权位于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石桥镇小桥村，土地使用权证面积为

１０７

，

７２７．３３Ｍ２

（本次估

价时出售的商铺预计分摊土地

２０．０５Ｍ２

， 修建武黄城际铁路征用

６

，

４１３．０３Ｍ２

， 故本次按剩余的

１０１

，

２９４．２５Ｍ２

进行估价）。

２００４

年中国银行鄂州分行营业部与纺织城公司签订了《最高抵押合同》，并办理了鄂

州他项（

２００２

）字第

５０

号土地他项权利证书，将该土地使用权抵押给鄂州中行，为本公司在鄂州中行的贷款

提供抵押担保。

２０１０

年公司通过债务重组已偿清上述贷款，纺织城公司的抵押担保责任已全部解除，相关解

除抵押手续正在办理之中。

本公司聘请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为多佳纺织城房屋建筑和土地使用权进行了评估。 根据鄂众联

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５６

号资产评估报告，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在建工程帐面价值

３２

，

８９４

，

９８５．８４

元，

评估价值

７１

，

３００

，

８４３．００

元。

本次拟置出资产作价金额

８０

，

２８４

，

０３８．００

元。

（二）本公司拟置入的资产

本公司拟置入的资产为兴龙实业所持有的深圳东方金钰

２４％

的股权。

深圳市东方金钰珠宝实业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

２５

日，

注册资本：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深圳市盐田区黄金珠宝大厦

８

楼

法定代表人：赵宁

股东情况： 东方金钰出资

１４

，

８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７４％

； 兴龙实业出资

４

，

８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２４％

；赵兴龙先生出资

４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２％

。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号为：

４４０３０１１０２９６６９５３

； 税务登记证号为：

４４０３０１７４３２２１３１４

， 组织机构代码证

７４３２２１３１－４

。

经营范围：珠宝首饰、工艺品，玉石及制品购销及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黄金制品生产、加工、批发、零

售；境外黄金来料加工；进出口业务。

根据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出具的［勤信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０４８

号］《审计报告》，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深圳东方金钰账面资产总额为

２

，

３８２

，

３６３

，

４５３．６７

元，负债总额为

１

，

９５６

，

９９８

，

８６７．８５

元，净资产

为

４２５

，

３６４

，

５８５．８２

元， 兴龙实业享有深圳东方金钰

２４％

的股权类资产的金额为

１０２

，

０８７

，

５００．６０

元；

２０１０

年深圳东方金钰的主营业务收入为

１

，

４９１

，

１０２

，

５２９．６４

元，净利润为

６３

，

１０５

，

７０４．６９

元。

本次拟置入资产的作价金额为

１０２

，

０８７

，

５００．６０

元。

本次交易兴龙实业对其所持有的深圳东方金钰

２４％

的股权享有合法的所有权和处置权， 不存在抵押、

质押或者第三人权利，不涉及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以及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本次资产置换所涉兴龙实业所持有的深圳东方金钰

２４％

的股权，已经深圳东方金钰股东会全体股东决

议通过。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

（一）协议签署各方的法定名称

１．

甲方：云南兴龙实业有限公司

２．

乙方：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

（二）协议签署日期

甲、乙双方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４

日签署协议。

（三）本次交易的生效条件

本次交易尚需提交东方金钰股东大会的批准，届时与本次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股东兴龙实业将在股

东大会上回避表决。

（四）审计、评估基准日与权益交割日

１．

本次交易置出资产的评估基准日和置入资产的审计基准日均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准；

２．

甲乙双方同意，本公司股东大会通过本次资产置换议案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为资产交割日，即置换资产

控制权及其损益转移之日。 双方应于交割日之后的

３０

个工作日内完成办理置换资产的交接手续，签订交接

确认书，并办理有关的权属变更手续。

（五）本次交易的定价原则

本次资产置换所涉及的置入与置出资产均经过了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 评估机构的审计、评

估，双方确认以经审计确认的资产价值作为置入资产的作价依据、以经评估确认的公司拥有的湖北省鄂州

市鄂城区石桥镇小桥村的在建工程（纺织城房屋建筑和土地使用权）和投资性房地产（位于武汉市东湖开发

区关东科技园高科大厦

１８

楼写字楼）的评估价值作为置出资产的作价依据，双方本着公平、公正、自愿、诚

信的原则协议定价。 资产价格不足的一方作其他应付款处理。

（六）交易价格及支付方式

１．

兴龙实业持有的深圳东方金钰

２４％

的股权作价

１０２

，

０８７

，

５００．６０

元；

２．

本公司拥有的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石桥镇小桥村的在建工程和投资性房地产作价

８０

，

２８４

，

０３８．００

元；

３．

价款支付方式：本次拟置出资产与拟置入资产之间的差额

２１

，

８０３

，

４６２．６０

元由本公司作其他应付款

处理。

（七）期间损益

１．

双方同意，在审计、评估基准日至资产交割日期间，置换所涉资产所带来的盈利或亏损由各自来承担。

２．

双方同意，在资产交割日之后，置入资产所带来的盈利或亏损由本公司拥有和承担，置出资产所带来

的盈利或亏损由兴龙实业拥有和承担。

五、资产置换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深圳东方金钰

９８％

的股权，加大对深圳东方金钰的绝对

控制权。 此次将已经停工多年、无法产生效益的纺织城房屋建筑和土地以及经济收益低的写字楼置出上市

公司，彻底剥离与主营无关的资产，同时将公司核心业务、盈利能力较强的珠宝玉石首饰类资产置入上市公

司。

经过几年努力经营，深圳东方金钰已经初步实成了以翡翠经营为主，黄金及其他珠宝产业并举的综合

性珠宝企业。 本次资产置换完成后，公司历史遗留问题全部得以圆满解决，能更为专注于珠宝行业的发展。

我们将遵循实施“掌控上游、创新产品、塑造品牌、构建渠道”的发展战略：进一步强化和保持公司在翡翠原

材料领域的优势地位和影响力；深化和拓展全国营销网络；加大和注重产品的创新设计、文化内涵；树立和

提升品牌附加价值。

本次资产置换涉及的关联交易定价依据合理，没有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

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地发展。

六、涉及收购、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一）人员安置

本次资产置换将不涉及人员安置问题。

（二）拟置出资产的处置

拟置出资产在资产交割日由本公司直接移交给兴龙实业，或由兴龙实业指定的第三方直接从本公司接

收。

（三）关联交易

为了避免或减少将来可能产生的与本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兴龙实业及其实际控制人已作出承诺：兴

龙实业将尽量减少并规范与东方金钰之间的关联交易。 如果有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发生，兴龙实业均履行

合法程序，及时进行信息披露，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东方金钰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１．

不利用自身的地位及控制性影响谋求东方金钰在业务合作等方面给予优先权利；

２．

不利用自身的地位及控制性影响谋求与东方金钰达成交易的优先权利；

３．

不以低于市场价格的条件与东方金钰进行交易，亦不利用该类交易从事任何损害东方金钰利益的行为。

同时，本公司将采取如下措施规范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若有关联交易，均履行合法程序，及时详细进

行信息披露；对于原材料采购、产品销售等均严格按照市场经济原则，采用公开招标或者市场定价等方式。

本公司已经建立的《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允决策制度》以及兴龙实业出具的规范关联交

易的承诺，为本次资产置换后本公司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的公平性、公允性和合理性提供了保障。

（四）同业竞争

本公司与兴龙实业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问题。

（五）“五分开” 情况

本公司与兴龙实业在人员、资产、业务、财务和机构方面一直各自独立，不受控股股东的影响。 本次资产

置换完成后，本公司与兴龙实业之间在资产、业务、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仍各自独立。

七、独立董事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

订）》和《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的有关规定，本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议案

进行了事前认真审议，发表意见如下：

同意将《关于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并按照公

开、自愿、诚实信用的原则进行交易。

（二）独立董事意见

就本次关联交易的议案，本公司独立董事陈洲其、黄光松发表了独立董事意见，同意该关联交易事项。

意见如下：

１

、本次资产置换属于关联交易行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的有关规定，

本次董事会就关联交易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董事会对本次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合法。

２

、 本次资产置换置出公司拥有的位于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石桥镇小桥村的纺织城房屋建筑和土地使

用权以及位于武汉市东湖开发区关东科技园高科大厦

１８

楼办公楼， 置入公司的是深圳东方金钰

２４％

的股

权。 此次置换置出的是公司盈利能力差的资产，置入资产的质量高于置出资产，有利于优化公司资产结构、

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 综合考虑以上几点，我们认为此次资产置换有利于上市公司的发展，符合全体股东的

利益。

３

、 本次资产置换涉及的资产均已经具备证券从业资格的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的审计和湖北

众联咨询评估有限公司的评估，并依照审计值和评估值对置换资产定价。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八、备查文件目录

１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２

、资产置换协议书

３

、关于公司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独立董事意见

４

、审计报告 勤信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０４８

号

５

、资产评估报告 鄂众联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５６

号

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４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８６

证券简称：东方金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８

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

深圳东方金钰投资

９０００

万元认购中信钰道翡翠

投资基金信托计划

Ｆ１

级受益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

２０１０

年本公司作为投资顾问参与了中信钰道翡翠基金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为了提高信托计划的管理水

平，完善控制机制，使收益方案更为科学，促进双方更为紧密地合作，中信信托决定提前终止原公司参与的

信托计划项下

Ａ

类、

Ｂ

类和

Ｃ

类信托受益权， 改造该信托计划并增发 “中信钰道翡翠投资基金集合信托计

划”项下

Ａ１

级和

Ｆ１

级信托受益权。本公司作为该计划的投资顾问和翡翠保管人，本公司子公司深圳东方金

钰的子公司云南东方金钰珠宝有限公司作为本改造计划的合作方，具体从事翡翠贸易业务。 子公司深圳东

方金钰拟投资

９０００

万元，认购该信托计划所增发的

Ｆ１

级受益权。

●

关联交易及关联人回避事宜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本次信托计划议

案时，关联董事吴志凌女士按规定回避了表决，本次关联交易尚须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届时与本次关

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股东中信信托将在股东大会上回避表决。

●

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深圳东方金钰本次认购的

Ｆ１

级信托受益权，其收益率取决于整个信托计划的运作业绩，理论上，最

差收益率有可能损失所有信托本金

９０００

万元，最高收益率没有上限。 深圳东方金钰既承担了较大风险，也

可能获得较高的收益。

２

、本公司作为信托计划的投资顾问，每年可获得固定投资顾问费

３６０

万元。

一、关联交易情况概述。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８

日，公司五届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作为投资顾问参与中信信托拟发行投

资于翡翠的集合资金信托产品的议案》。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公司六届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参

与中信钰道翡翠基金集合资金计划的议案》。 本公司作为投资顾问，在信托计划从事翡翠原材料贸易时，提

供投资顾问服务。 信托计划运作一年来整体收益率

３０％

，公司共收到投资顾问费

１９８．７６

万元。 中信信托和

本公司都积累了大量的运作经验，并对这种突破性创新金融模式充满信心。 为了提高信托计划的管理水平，

完善控制机制，使收益方案更为科学，促进双方更为紧密地合作，中信信托决定提前终止该信托计划项下

Ａ

类、

Ｂ

类和

Ｃ

类信托受益权，改造该信托计划并增发“中信钰道翡翠投资基金集合信托计划”（以下简称“信

托计划” ）项下

Ａ１

级和

Ｆ１

级信托受益权。

本信托计划是由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受托人发起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所募资金投资于经投资

顾问建议的翡翠毛料及其加工后制成品的购买、销售。 投资顾问和翡翠保管人是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本

公司子公司深圳东方金钰的子公司云南东方金钰珠宝有限公司作为本信托计划的合作方，具体从事翡翠贸

易业务。

本信托计划增发的信托受益权由

Ｆ１

级信托受益权（次级受益权）和

Ａ１

级信托受益权（优先级受益权）

构成，募集

Ｆ１

级信托资金

０．９

亿元，募集

Ａ１

级信托资金

２．７

亿元，信托计划资金将用于翡翠原石交易。

Ａ１

级和

Ｆ１

级信托受益权的信托期限为两年，信托存续满一年可提前结束。

Ａ１

信托预期收益率

１２％／

年，如信托

计划收益超过

１２％

，

Ａ１

级信托享有信托计划收益超过

１２％

部分的

１０％

的浮动收益。

Ｆ１

级信托无确定预期

收益， 享有信托利益的剩余索取权，即有获得扣除应由信托财产承担的各种税费和优先级受益人享有的信

托利益后全部剩余信托利益的权利。如信托计划运作的实际年化收益率低于

１２％

，则

Ａ１

级受益权项下不足

１２％

的收益部分由

Ｆ１

级受益权的信托收益及信托本金给予补足。

公司拟同意子公司深圳东方金钰投资

９０００

万元，认购本信托计划所增发的

Ｆ１

级受益权。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６

日，中信信托受让兴龙实业持有的本公司

５．１１％

股权，成为本公司第二大股东，本次交易

构成关联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１．

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新源南路

６

号京城大厦

１３

层

法定代表人：居伟民

成立时间：

１９８８

年

３

月

５

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１２

亿元

实收资本：

１２

亿元

存续期间：持续经营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１１０１０５１０１７３０９９３

主要业务：许可经营项目：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作

为投资基金或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购并及项目融资、公司理

财、财务顾问等业务；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债券的承销业务；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代

保管及保管箱业务；以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财产；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

保；从事同业拆借；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主要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中国中信集团公司持股

８０．２８％

，中信华东（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１９．７２％

，其中，

中信华东（集团）有限公司是中国中信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中国中信集团公司为中信信托实际控制人。

２．

历史沿革、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和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营业收入、净利润和最近一个会计期末

的净资产等财务数据。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信信托”或者“公司”）是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全国性金融

机构，其前身中信兴业信托投资公司是中国中信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１９８８

年

３

月

５

日。

２００２

年，

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对中信公司经营体制改革的批复和对信托投资公司重新登记的要求，中国中信集团公司

将中信兴业信托投资公司重组、更名、改制为中信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并承接中信集团公司信托类资

产、 负债及业务。 公司注册资本金为

５０

，

７７３

万元 （其中外汇

２

，

３００

万美元）， 中国中信集团公司持股

８０．２８％

，中信华东（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１９．７２％

，其中，中信华东（集团）有限公司是中国中信集团公司的全

资子公司。

２００５

年和

２００６

年公司先后两次增资扩股，注册资本金增至人民币

１２

亿元（其中，外汇

２

，

３００

万

美元）。 目前公司的股权结构为：中国中信集团公司持股

８０％

，中信华东（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２０％

。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根据《信托公司管理办法》（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令

２００７

第

２

号）的有关规定，和中国银行业监督

管理委员会《关于中信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变更公司名称和业务范围的批复》（银监复［

２００７

］

２４０

号），“中

信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更名为“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英文名称变更为“

ＣＩＴＩＣ ＴＲＵＳＴ ＣＯ．

，

ＬＴＤ．

”。

２００９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２０７

，

４８６．５

万元，净利润

９５

，

９１４．８

万元，年末信托资产余额近

２

，

０６７．８

亿元。

三、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公司本次认购的信托计划是通过中信信托发出认购要约， 具备合法适当资格的委托人认购的方式进

行，所有认购人认购信托计划的价格和其他交易条件是同等的，因此，本次交易的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

司利益的情形。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信托计划的基本情况

（

１

）信托计划的名称

本信托计划的名称为“中信钰道翡翠投资基金集合信托计划”。

（

２

）信托计划的类型

本信托计划为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

３

）信托计划的规模

信托计划本次募集信托资金规模预计为叁亿陆仟万元整（

￥３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信托资金分为

Ｆ１

级信

托资金和

Ａ１

级信托资金，其中：

Ａ１

级信托资金规模为不超过贰亿柒仟万元整（

￥２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Ｆ１

级

信托资金规模为不低于玖仟万元整（

￥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Ａ１

级信托资金和

Ｆ１

级信托资金的资金规模配比

比例不超过

３

：

１

。

（

４

）信托计划的期限

本次发行的

Ｆ１

级信托和

Ａ１

级信托存续期限为

２

年，自

Ｆ１

级信托和

Ａ１

级信托成立之日起算。

Ｆ１

级信

托和

Ａ１

级信托存续期限届满一年后， 如信托财产全部以货币资金方式存在， 受托人在经与投资顾问协商

后，有权宣布

Ｆ１

级信托和

Ａ１

级信托提前结束。

２．

信托利益的分配

本信托计划仅于

Ａ１

级信托和

Ｆ１

级信托终止时分配信托利益，并按照以下原则进行：

（

１

）若

Ａ１

级和

Ｆ１

级信托终止时信托计划的年化净收益率

≤１２％

，则：

Ａ１

级和

Ｆ１

级信托终止时的全部

信托财产（含全部次级受益权项下的信托本金及信托收益）将以优先满足

Ａ１

级受益人

１２％

的预期收益率的

原则优先对

Ａ１

级信托受益人分配。

在

Ａ１

级受益权项下信托利益依据前款约定分配完毕后，剩余的全部信托利益（如有）分配给

Ｆ１

级受益人。

（

２

）若

Ａ１

级和

Ｆ１

级信托终止时信托计划的年化净收益率

＞１２％

，则：

Ａ１

级受益权的信托利益

＝Ａ１

级信托本金

×

【

１＋１２％×Ｆ１

级和

Ａ１

级信托存续天数

／３６５＋

（信托计划年化净

收益率

－１２％

）

×１０％×Ｆ１

级和

Ａ１

级信托存续天数

／３６５

】；

在

Ａ１

级受益权项下信托利益依据前款约定分配完毕后，剩余的全部信托利益（扣除受托人应享有的浮

动信托报酬）分配给

Ｆ１

级受益人。

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深圳东方金钰本次认购的

Ｆ１

级信托受益权，其收益率取决于整个信托计划的运作业绩，理论上，最

差收益率有可能损失所有信托本金

９０００

万元，最高收益率没有上限。 深圳东方金钰既承担了较大风险，也

可能获得较高的收益。

２

、本公司作为信托计划的投资顾问，每年可获得固定投资顾问费

３６０

万元。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除本次关联交易外，

２０１１

年初至本公告日，公司与中信信托未发生其他交易行为。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

订）》和《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的有关规定，本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议案

进行了事前认真审议，发表意见如下：

同意将《关于同意子公司深圳东方金钰投资

９０００

万元认购中信钰道翡翠投资基金信托计划

Ｆ１

级受益

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并按照公开、自愿、诚实信用的原则进行

交易。

（二）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认购的信托计划是通过中信信托发出认购要约，具备合法适当资格的委托人

认购的方式进行，所有认购人认购信托计划的价格和其他交易条件是同等的，因此，本次交易的定价公允，

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借助信托资金，充分发挥公司在翡翠原材料采购方面的

各项优势，本公司承担了较大的风险同时也有可能获得较高的收益，是公司在品牌，技术，管理输出与金融

手段的重要创新。 本次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八、备查文件目录

１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４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８６

证券简称：东方金钰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９

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深圳东方金钰对外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深圳市中缅翡翠交易投资有限公司

●

担保人：深圳市东方金钰珠宝实业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人民币

１７

，

６００

万元

●

反担保情况：无

●

公司对外担保累计数量：

１０５０

万元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

１０５０

万元

一、担保情况概述

深圳市中缅翡翠交易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缅翡翠公司”）是子公司深圳市东方金钰珠宝实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东方金钰）的参股子公司，深圳东方金钰持有其

１２％

的股权。近日，中缅翡翠公司拟

向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市分行申请流动资金人民币

８

亿元贷款。 根据协议，中缅公司

１１

家股东单位及法人分

别按约定金额对

８

亿元贷款作连带责任担保。 子公司深圳东方金钰、赵兴龙个人拟在

１７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范围

内对上述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同意子公司深圳东方金钰为深圳中缅翡翠公司贷款

提供担保的议案”，由于单笔担保金额超过了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１０％

，公司董事会同意将该担保事

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深圳市中缅翡翠交易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０

万元。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８

日

注册地点：深圳市罗湖区翠竹路水贝一路水贝工业区

２０

栋

１０２

号

法定代表人：庄儒平

经营范围：翡翠原石及成品、珠宝首饰、黄金饰品、铂金饰品、银饰品、钻石、宝玉石、钟表的购销；工艺美

术品的文化创意设计；货物及技术进出口（国家明令禁止及特种许可的除外）

关联关系：中缅翡翠公司是本公司子公司深圳东方金钰的参股公司，深圳东方金钰持有其

１２％

股权。

截止到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中缅翡翠公司总资产

２００

，

０３０

，

０３４．６０

元，负债合计

６

，

６０７．６１

元，净资产

２００

，

０２３

，

４２６．９９

亿元，净利润

２３

，

４２６．９９

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中缅翡翠公司拟向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市分行申请流动资金人民币

８

亿元贷款。 子公司深圳东方金钰、

赵兴龙个人拟在

１７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范围内对上述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同意子公司深圳东方金钰为深圳中缅翡翠公司贷款

提供担保的议案”。 中缅翡翠公司是一家主要从事翡翠原石交易的公司，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０

万元，子公司深圳

东方金钰持有其

１２％

的股权。 此次中缅翡翠公司向建行深圳分行申请

１

年期人民币

８

亿元流动资金贷款，

主要用于向缅甸公盘购买翡翠原料，鉴于该公司从事的珠宝翡翠行业属于资金密集型行业，近几年来翡翠

价格增长飞快，购买的翡翠原料未来预期收益较高。 董事会认为深圳东方金钰为中缅翡翠公司在建行深圳

分行申请的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风险在可控制范围内，符合本公司的整体利益，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

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由于单笔担保金额超过了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１０％

，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到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担保余额合计（不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

１０５０

万元，本公司对子公司

担保余额合计

１５００００

万元，逾期担保累计

１０５０

万元。

六、备查文件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一年三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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